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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都要抓一批典型案件公布于众，发挥社会舆论的

监督作用。
各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按照国

务院 [1988J 65号文件的规定，给办公室核定编制，配齐人员。尚未定编配员的，坚立即定
配员:已经定编的，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实人员。所有纠11大陆工作的人川，要附
则，秉公办事，严守纪律，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因务院大检查办公室将继续表彰一批参加

大检查工作的先进个人，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出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负责。 大榆查 结束

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向国务院写出总结报告，同时抄送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宅 。

-九八九年八月二宁日 国发 [1989J 60 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很快。这对发展社会生产力，

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开就业门路，方便人民生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

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少数人采取种种

非法手段，牟取暴利，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群众不满。为了贯彻落实党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增!Jn 国家财政收入，

必须坚持以法治税，大力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为比，特作如下决

定 z

一 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前提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多种经济成份，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

项长期指导方针，必须始终贯彻执行。要继续鼓励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作为公有制

等济的补充:提倡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生t:富起来。要按

照国家有关法规，保障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和合法收入，坚决制止乱摊

派、乱收费。同时，要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础。所有依法经营的合法

收入都必须照章纳税，特别要运用税收等手段调节过高的收入，以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对

采取偷漏税收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者，要依法处理、严厉制裁。仔级个体劳动者协会

和私营企业协会，要积极协助各级政府做好这项工作。

二、今年十月底以前对城乡个休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纳税情况集中进行一次全面检圭

整顿。检查整顿的重点是，贯彻商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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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f' 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ifc，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上《国务院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

制定的一系列实施办法和具体规定的执行悄况，以及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一九八八年

以来的经营、纳税d情况。方法上，可以采取在普遇问苟的基础上，对经营规模大、问题多的

市点t，组织抽查。 34严机掌握政策，坚持自查「!iillllj思处理从宽，被查瞒报问题处理从严。

对阶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按税法规定，该补税的立即补交，该处罚的严格处罚;对情节严重

的成犯罪的，主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有关恢查整顿的具体实施方案， [11 国家税务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

二、加强征收管理，使J}，~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

化。通过检查整顿，达到以下要求z

(一)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必须严格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合法经

i'七擅自坦出经营范阻的，视为非法经营，坚决查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组织力量，

对经营范围l进行·汰普遍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分别予以警告、

罚款，没收非法所布，责令停业棋顿的处理，情节严重的， 、 应吊销其营业执照，对于无照经

营的，要坚决予以取绍。

( 二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不得弄虚作假，冒领国营、集体企业营业执照。也不得挂

靠到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含乡镇、街道企业)名下经营。已经这样做了的，要立即纠JF.;

拒不纠正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吊销其营业执照。

(三)私营企业和达到规定经营规模的个体工商户，都必须建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

核发营业执照后，对凡要求建帐而不建帐的，应责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其营业执照。对建假

'1艇的， 一经在实， 34按规定处以罚款，并限期纠正z 逾期不纠正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依法

严肃处理。今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呆在验照和年枪时，要把是否建帐作为一项检查内容，对>>i

建帐而未建帐的， 315按规定严肃处理。

(四)对未达到规定经营规模暂未建帐的个体工商户，按照定期定额的办法征税。要采

用同行业iYF议等有效办法，确定合理定额。定额确定后，应视其经营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在

收入额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定额时，个体工商户必须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定额，女11

不主动申报，应视同偷税予以处罚。

(五)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按照国家有失规定如实开具和取

。税务iJL夫要加强发票管理，查禁:一切违反规定的无票证经营活动。

四、一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必须按照规定， 白领营止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己领1&营业执照而未办理税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本通知发出

之日起…个月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所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必须主动申报，
自觉纳税，税务机关妥加强监督检查。临时经宫的个体工商户，也必须主动申报纳税。有代

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按规定，切实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做好代扣

代墩税款工作。

豆、广泛深入开屁税法宣传教育，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臼分肮究成国家税务局制

订普及税法教育的具体计划。各级司法部门和宣传、教育部门都要主动配合税务机关，把

一11一



好税收政策、沽'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一引17言要任务'来jfoj呢充分利用广罚、电视、报

刊、教科书和普法教育等多种形式， frA税法知识，增强公民依法纳税观念，培养公民自觉

纳税习惯，树立依法纳税光宋、偷税漏税可耻的社会风尚。要加强贝论监督，对依法纳税的

要表扬:拒不纳税的，要依法公开，儿础。

六、调整加强征管力量，改造征管手段。各级税务机夫要合理调整使用干部，保证征管

第一线的需要。 32:通过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干部教育、拉训，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养，提高

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辰。所有税务人员都不得1日j 队惰，接受纳税人的请吃草i送礼，接受贿

赂。要尽可能改进交通和通讯等征管手段，有关部门对税务机关所需征管交通工具和通讯器

材应积极支持解决。

七、统一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认识到，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i

私营企业的税收征收管理，引导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

具有重妥的政治意义。因此，各级政府都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工作的议事日程，

经常进行研究，作出具体部署，加强监督检查，切实抓紧抓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要确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比项工作。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安切实负起责任，主动

支持、配合税务机关。各级银行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局发出的《夭于认真贯彻国

务院决定加强金融税务部门配合的联合涩知》中的各项妥求，认真履行职责。

本决定贯彻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于十一月底前报告国务院.同时抄送

国家税务局.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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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ill-个时期，一些从芋生产、收购、储运、国内经销、外贸出口的单位和个人，元祝

国家法律、法规，明日张胆地在商品中掺杂伎低，牟取暴利。有的竟把掺杂伎低当成一种

"发财豆豆宫"的专门职业，甚至开办掺低制低的企业。目前，掺假商品之多，手段之恶劣，

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掺低商品不仅严重危害工农.*.生产，伎国民经济受到极大损失，而

且破坏了国家和企业的信誉，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有的甚至危及人身安全，已引起广

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对这种掺杂伎假的投机倒把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严厉打击。为此，特

作如下通知 z

二、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妥立即组织工商行政、 ji 术监'旨、 7牙检、公安、

外贸、物资、商止和生产主管部门，分赴生产、收购、件远、国内经销、工业用户和外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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